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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授國立大學    學位 

入學資格：大學部－1,全修生：高中、職畢業或同等學力。 

2,選修生：年滿 18 歲，不限學歷。修滿 40 學分可轉全修生 

現有學系：大學部－人文學系、社會科學系、商學系、公共行政學系、 

生活科學系、管理與資訊學系… 共六學系．

…

學  士 
副學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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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部份：空中網路教學：本校數位學習平台隨時可選播教學節目。 

現場面授教學：每科每個月實施現場面授一次 2小時，一學期 4次。 

成績部份：上、下學期－兩次作業成績佔總分 20%、學習參與佔總分 10%、 

期中考試佔總分 30%、期末考試佔總分 40%。 

暑期課程－兩次作業成績佔總分 30%、期末考試佔總分 70%． 

學分抵免：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，辦理學分抵免及減修學分。 

畢業條件：大學部－1,全修生. 

2,總學分修滿 128 學分以上. 

3,通識課程學分必須修滿 26學分以上. 

4,主修學系學分必須修滿 75學分以上. 

專科部－1,總學分修滿 80學分以上． 

2,共同課程修滿 8學分以上． 

3,其他學分(科專業課程、科必修、科選修)依各科系規定，

共修滿 72 學分以上． 

學分學雜費：每學分 940 元（每科目學分數不等）。學費減免依教育部核定辦理。 

本校每年共三學期（上、下、暑），每學期至多選修五科目。 

招生方式：網路報名，請至本校網站：https://www.nou.edu.tw/ 

招生時間：每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、11 月 1日至 30日止。 

聯絡方式：國立空中大學花蓮中心，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（東華大學美崙校區體育館旁）。 

聯絡電話：(03)8222148 轉 9 服務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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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『假日專班』開班計畫 
 

 

一、目的 

＊本專班之實施以固定編班、集中選課、增加面授次數為基礎，旨在以「班

級」的模式開課，提供同學間與師生間更多之互動學習機會，提升學習興

趣，增進學習效果。 

＊本專班的教學目的在為職場的社會人士提供進修管道，以及充實公務知識

的進修機會，期能在知識經濟之年代，為國內政府機構及工商企業界培育

所需之人才。本課程之教學乃以深化學術研究並將之與行政實務結合為發

展目標，強調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，更重視培養學生決策判斷、溝通領導

及良好人際關係的能力，俾增進修讀同學之學術知能及實務技能。 

＊假日專班每學期由中心代為規劃選修課程。 

二、教學模式：採取遠距教學與實體面授各佔二分之一的混成制教學法。 

＊各課程的影音教學節目於開學日起即掛網，供同學點選瀏覽，亦可至空

大網路書城自由選購影音節目 DVD。 

＊實體面授一學期共六次（含期中、期末評量），每次二小時。 

三、本中心開設專班項目如下： 

  1.大學部/公共行政學系：花蓮公共行政專班、玉里公共行政專班 

  2.大學部/公共行政學系：警察專班（限定警察身分） 

  3.大學部/管理與資訊學系：軍中專班（陸軍花防部、空軍第 5聯隊、 

  空軍教準部、空軍防空飛指部） 

  4.大學部/生活科學系：鳳林專班（終身學習專班，不限身分別） 

  5.大學部/生活科學系：殯葬專班（不限身分別，協助取得禮儀師證照） 

  6.專科部/社會工作與福利行政科：社工專班（協助取得社工師應考資格） 

  7.大學部/社會科學系：社工大班（協助社工專班畢業生取得大學文憑） 

  備註：若某專班人數不足以獨立成班，將採取併班方式授課。 

 

國 立 空 中 大 學
花蓮學習指導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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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上課地點：花蓮縣市(依不同專班將可能有不同上課地點) 

五、入學資格：高中職以上或大學入學同等學力。 

六、開班條件：每班 15～50 人，未滿 15 人不開班。報名人數超過應錄取名額

時，以報名先後為準。 

七、報名方式：網路報名；國立空中大學網址 https://www.nou.edu.tw/ 

1.報名期間：上學期為每年 4月 1日至 6月 30 日。 

下學期為每年 11 月 1日至 30 日。 

2.現場報到：上學期為每年 7月的第 2個週六、週日 

下學期為每年 12 月的第 2個週六、週日 

八、費用：報名費 300 元；學分學雜費（每學分 940 元，每科學分數不等）。 

各類身分之學費減免依教育部核定辦理。 

九、報名應備表件：身分證正本暨影本、高中職以上學歷證書正本暨影本、 

一吋半身照片一張（不可戴帽）。  

十、聯絡地址：國立空中大學花蓮學習指導中心 

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（東華大學美崙校區體育館旁）， 

聯絡電話：(03)8222148 轉 9 服務台  

十一、畢業資格： 

＊大學部：修得本校總學分數滿 128 學分且符合本校畢業規定， 

          授予國立空中大學學士學位。 

＊專科部：修得本校總學分數滿 80學分且符合本校畢業規定， 

          授予國立空中大學副學士學位。 

十二、附則 

1.本專班各學期所開課程，除曾於本校修習過可免修外，ㄧ律全選。 

2.除因未滿 15 人，開班不成退還該科學費外，繳費後不得辦理退選退費。


